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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学校结核病防控背景

  



学校结核病防控背景

2017年7月



学校结核病防控背景

    2017年7月

2018年2月



2018年5月

学校结核病防控背景



 二、肺结核的基本知识

  



结核病、肺结核的概念
《肺结核诊断标WS288-2017》2018.5.1执行

　

肺结核：
是指发生在肺实质、
气管、支气管和胸膜的结
核病。

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感染性疾病，可
累及全身多个脏器，以肺结核最为常见，占80%-90%。



具备传染性的肺结核病

人，特别是未被发现肺

结核患者。

传染源

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

患者咳嗽、打喷嚏、说话等喷

出的飞沫，健康人吸入可能受

感染。

传播途径

人群普遍易感

易感人群

肺结核的流行环节



10

肺结核如果不及时治疗，可扩散到多个器官，严重损
害健康，甚至危及生命。

肺结核的危害

一名活动性肺结核患者通常可传染10～15 名健康人。

肺结核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，目前我
国每年新发肺结核患者约90万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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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结核的并发症

气胸、支气管扩张、肺气肿、结核性脓胸、结核病脑膜炎、
慢性肺源性心脏病、急性呼吸衰竭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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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结核的症状

肺结核多数起病缓慢，部分患者早期可无明显症状。
随着病变进展，可出现：

1、全身症状：午后低热（37～38℃，但病情加重时
可出现高热）、疲倦、乏力、盗汗、食欲减退、体重
减轻、妇女月经不调、心悸、面颊潮红等。

2、呼吸系统症状：咳嗽、咳痰、咯血、胸痛等

肺结核可疑患者：出现咳嗽、咳痰≥2周，或咯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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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 治疗地点 
   出现咳嗽、咳痰、发热等症状可首先到校医院就诊，
如果怀疑肺结核，校医院会建议患者去湖南省胸科医院
结核病定点门诊或长沙市中心医院内的肺科医院进一步
明确诊断。
　 
    2.治疗时间
    初治肺结核规范治疗时间一般为6个月，复治肺结核
一般为8个月。只要按医生的要求服药，坚持治疗至少
6～8个月，大部分患者可以治愈。 
　 
  

肺结核的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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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治疗方法 
    化学药物治疗（简称化疗）是最基本的方法，抗
结核药物有20余种，目前常用的抗结核药物包括异烟
肼、利福平、乙胺丁醇、吡嗪酰胺、链霉素，这些药
物抗结核作用强，不良反应相对少。

 4.治疗原则 
结核病的治疗必须遵循“早期、规律、全程、联合、
适量”十字原则。  

肺结核的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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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.私自停药/间断服药后果严重 
    目前我国结核病实施直接面视下的短程督导化疗，也
就是由医生或家人看着病人服药，确保不漏服药、不间
断服药。如果患者私自停药或间断服药会导致治疗失败、
疾病复发，甚至可能产生耐药。一旦成为耐药肺结核，
治疗时间至少需要18～24个月，治疗费用比一般肺结核
高十倍以上，而且治愈率较低，甚至可导致死亡。如果
传染给其他人，也是耐药肺结核！

肺结核的治疗



 三、肺结核的预防

  



01 02 03 04 05

大学生易患结核病的原因分析



肺结核的预防措施

 1、教室、寝室、学习场所要求勤开窗通风（至少每
天2次，每次30分钟）。
 2、进入高危险场所比如结核病医院，建议佩戴医用
防护口罩。
 3、很多人都感染过结核杆菌，但发病的几率只有
10%。感染后是否发病与机体的免疫力、营养状况等
相关。所以，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，做到营养均衡、
劳逸结合、适当运动、足够睡眠、心情愉悦，增强自
身免疫力。
4、患有降低免疫力的疾病（如艾滋病等），一定要定
期做肺部检查（胸片）。



 四、肺结核病例的处置



需要学工部承担的工作



1、各单位一把手是结核病防控工作第一责任人。
 每个学院应明确一人为“学院疫情报告人”。
2、辅导员应及时了解因病缺勤学生患病情况和可能原

因，将可疑传染病如肺结核（咳嗽、咳痰2周以上）等的学
生填入“湖南大学因病缺勤病因追查记录表”并上报给
“学院疫情报告人”。

3、“学院疫情报告人”应及时登记“湖南大学因病缺
勤病因追查记录汇总表”，将怀疑是传染病（尤其是肺结
核）的学生信息报给“校医院疫情报告人”（韦美英
13237410861），由校医院追踪了解学生的诊断和治疗情
况再反馈学院。

4、校医院公卫科（电话88821231）负责学校传染病
管理。 

因病缺勤病因追查及登记制度



校医院
疫情报告人

     学院
疫情报告人 

辅导员

报
告

报
告

学校疫情监测流程

辅导员应及时了解学生患病情况和可能原因（尤其关
注因病缺勤的学生），将可疑传染病如肺结核（咳嗽、
咳痰2周以上）麻疹、水痘等的学生填入“湖南大学因
病缺勤病因追查记录表”并上报给“学院疫情报告人”

1.登记可疑肺结核的学生于“湖南大学因病缺勤病因追查
记录汇总表”；
2.及时从办公自动化报告校医院公卫科韦美英；校医院公
卫科定期核查统计所报告的信息。
3.登记校医院反馈的结核病例信息于“湖南大学因病缺勤
病因追查记录汇总表”。

1.登记可疑学生信息；
2.在校医院进行排查，发现疑似患者及时将疫情
报告区疾控中心；同时将疑似患者隔离在校医院
（学院应做好学生工作）；
3.登记结核病例信息，并反馈学院。

反
馈

反
馈



需要学工部承担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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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发现肺结核疑似病例:

学院应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，在校医院的配合下，
督促学生到校医院进行隔离/治疗。

            疑似病例不能回学校学习和生活！

肺结核病人的追踪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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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旦发现确诊病例，应当在疾控中心的指导和校医
院的配合下组织开展密切接触者的筛查工作。
2.各学院应当积极配合筛查工作，同时密切关注与确
诊病例同班级、同宿舍学生及授课教师的健康状况，
要求进行自我观察，一旦出现咳嗽、咳痰等肺结核可
疑症状，应及时就诊。
3.对接受预防性治疗的在校学生，校医院医生及辅导
员应当指导、督促其按时服药，定期到定点医疗机构
随访复查。
4、强化教室、宿舍的通风，配合消毒。

肺结核病人的追踪管理

二、发现确诊病例



需要学工部承担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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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学、复学的管理

1、学校按照疾控中心的要求为学生办理休学、复学手续。

2、休学学生可住院或居家隔离治疗,不能留在学校，学院
须配合做好学生思想工作。如发现学生住院或休学期间返
回学校住宿、参与课程的，学院须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并要
求学生到校医院进行隔离并及时劝说其返家（医院）。

3、因病休学的学生办理复学手续时，必须经校医院签字
认可后方能办理复学手续。

4、校医院与学院应督促复学学生落实后续治疗管理措施。



需要学工部承担的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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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教育

1、利用健康教育课、班会、讲座、板报等形式经常
性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，增进广大师生对结核
病的了解，提高自我保护意识，减少对肺结核患者
的歧视。
校医院近期将开展传染病防控知识讲座、活动竞赛
（如防艾、防结核的主题班级活动、PPT竞赛），
欢迎大家积极参与。

2、对学校结核病防控相关人员（如辅导员、班主任
等）传染病防控技术培训率需达到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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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疏导

1、对发现的肺结核学生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；

2、指导学生和家长学习结核病防治知识，消除恐慌
心理，减少对肺结核患者的歧视；

3、督促学生增加营养，适度锻炼，注意个人卫生；



附件2 

学校结核病健康教育宣传核心知识（重点）
 

一、肺结核是长期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慢性传染病；
二、肺结核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，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；
三、咳嗽、咳痰2周以上，应当怀疑得了肺结核，要及时就诊；
四、不随地吐痰，咳嗽、打喷嚏时掩口鼻，戴口罩可以减少肺结
核的传播；
五、规范全程治疗，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治愈，还可避免传染他人；
六、出现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被诊断为肺结核后，应当主动向学校
报告，不隐瞒病情、不带病上课;
七、养成勤开窗通风的习惯；
八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合理膳食，加强体育锻炼，提高抵御疾病
的能力。



谢谢！


